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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9日文版字第10520485292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日文版字第1062041280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9月21日文版字第1072034303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9月19日文版字第1082035873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文版字第1102039508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文版字第1122034341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文版字第11220432082號令修正 

 

一、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國內文學創作新秀、提升臺灣文學創作

能量，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年滿十八歲至四十歲，且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個人

（申請者須為創作者本人）。 

三、獎勵條件： 

（一） 創作文類不限，須為全新文學創作，且使用中文或其他臺灣本土語

言。 

（二） 創作期程以一年為原則，計畫因故辦理展延，展延期限最長為一年，

並以一次為限。 

（三） 鼓勵類型小說創作，如推理、法律、醫學、犯罪、科幻、奇幻、驚

悚、歷史、武俠等主題。 

四、獎勵內容與金額： 

（一） 基於避免政府獎補助資源重複原則，同一或類似之計畫已獲得本部及

附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或中央政府其

他機關（構）等獎補助者，本部不再重複給予獎勵金。 

（二） 每案最高獎勵額度為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 除已與出版社簽約之獲獎者，其餘獲獎者均應於結案後參與本部媒合

機制(尚未與出版社洽談者優先)。 
五、申請應備文件及應載內容： 

（一） 申請者應依本點規定應備之文件：申請單、計畫書、符合第二點規定

之證明文件影本、切結書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文件格式另行公

告)。 

（二） 申請案計畫執行期程：申請案所附之計畫書，其所預定之計畫執行期

程，以核定日起一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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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書須載明下列事項： 

1. 計畫名稱。 

2. 實施計畫內容（包含但不限於計畫期程、進度規劃、創作理念、內容

大綱、試寫篇章、預計完成作品字數或作品規模、經費預估表等）。 

3. 試寫篇章請優先提供可展現計畫主題之內容，並依文類提供至少長篇

小說一章節、短篇小說一篇、散文一至二篇、新詩二首或劇本三至五

場。 

（四） 除以上規定申請應備文件外，申請者應於申請書註明是否同時已獲得

或另行申請其他公、私單位獎補助。 

六、申請時間及方式： 

（一） 原則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間提出申請；以本部公告為準。 

（二） 申請者應於本部公告申請期間內，進行線上報名（本部獎補助資訊

網：https://grants.moc.gov.tw/Web/），並上傳第五點規定之文

件。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七、評審作業： 

（一） 本部應先就申請者資格、申請者應備文件資料及應載內容進行書面審

核。文件資料未符合規定或應載內容不完備且可補件者，本部得以書

面通知限期補件，屆期未補件或補件仍不全者，不予受理；補件以一

次為限。 

（二） 本部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本部人員組成評審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及

獎勵金，每次評審委員更新比例至少應達全體委員之五分之一。評審

委員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作成建議；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

三條規定辦理。評審小組決議通過之獲獎者名單、獎勵金上限及獎勵

比率，由業務單位簽報本部長官核定。 

（三） 評審標準：評審委員就申請案之創作理念、作品原創性、文學發展潛

力、經費編列合理性等綜合考量，並採競爭性匿名評選。 

（四） 申請案如經提報評審小組審核並決議給予獎勵，於會議紀錄經簽報長

官核定後，應將評審結果(應包括獎勵對象、計畫名稱及獎勵金額）

及評審委員名單刊登於本部獎補助資訊網對外公開，另以書面通知獲

獎勵者。 

（五） 本要點所需經費預算須俟立法院審議結果而定，本部得視實際情況酌

減或停止獎勵。 

八、撥款及核銷： 

（一） 本部採二次撥款方式核撥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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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獲獎勵者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在規定期限內，檢附收據、完整創作

成品、成果報告書、未向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

心、文化內容策進院或中央政府其他機關（構）等重複申請補（捐）

助之切結書 (文件格式另行公告)等資料，辦理結案核銷及撥款，其

中成果報告書中相關效益評估內容應無條件同意本部得於每年度終了

公告於本部網站。未按規定繳交文件，致影響會計年度結報者或成果

資料品質不良，本部保留撤銷或廢止獎勵之權利，並將列為未來獎勵

審核之重要參考。 

（三） 獲獎勵者若無法依限完成創作申請放棄、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及資料提

出申請、有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者，承諾無條件接受本部依規

定撤銷或廢止原核准獎勵之一部或全部，並繳回已受領之獎勵金，並

列為未來申請時審核之重要參考。 

（四） 獲獎勵者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

機關認定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獎勵款項。 

（五） 本部將依我國稅務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獎勵金之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

獎勵金稅額等事宜。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十、所有申請文件，不論獲獎勵與否，恕不退件，申請者亦不得要求退還。 

十一、經本部同意獎勵之計畫，非經書面同意，不得變更計畫書內容。獲獎

勵者未來若發表或出版專書得於著作權頁或其他明顯處載明「獲文化

部獎勵創作」字樣。 

十二、本要點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或由本部解釋

之。 

 


